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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各部门开展评级业务的合法合规性，规范稽核工作，提高稽核工

作效率，明确各自职责，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合法合规性，是指各部门开展评级业务时要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及相关监管部门规章制度的要求。 

 

第二章  责任部门 

第三条    稽核部负责对公司评级业务合法合规情况进行日常稽核。 

第四条    稽核部的职责是： 

（一）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指引下，起草公司各项稽核规章制度，并经公司

领导批准后施行。 

（二）     根据公司总裁办公室部署，制定年度评级业务稽核工作计划及重点，经

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     负责对公司各评级部门及分支机构（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执行各项政

策和规章制度、经营活动、内控建设等情况进行日常及专项稽核。 

（四）     完成总裁办公室交办的专项稽核工作任务。如经公司总裁办公室的授权，

对下属子公司、分公司执行规章制度、经营活动、内控建设等情况进行专项稽核；

对各部门管理人员履行职责、各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等情况进行专项稽核等。 

（五）     出具稽核报告，并对稽核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 

（六）     加强对外交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稽核工作水平。 

（七）     完成总裁办公室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五条    稽核部负责人直接向总裁办公室汇报工作。 

第六条    稽核部负责人的职责是： 

（一）        全面主持本部门工作，负责安排处理日常事务。 

（二）     负责起草、修订公司各项稽核规章制度。 

（三）     根据公司稽核工作目标，制定年度评级稽核计划。 

（四）     负责组织对公司各部门及分支机构的各项业务和管理进行日常稽核。 



（五）     负责实施总裁办公室布置的专项稽核工作。 

（六）     审查稽核报告，并在稽核报告上签字后，上报相关机构。 

（七）     负责制定本部门的相关管理制度和业务指引，并对本部门稽核人员的日

常管理工作。 

 

第三章  稽核工作流程 

第七条    稽核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稽核任务的下达、稽核任务的研讨并

制定稽核方案、送达稽核通知书、现场与非现场审核与检查、交换稽核意见、出

具稽核报告。 

第八条    稽核任务由总裁办公室负责下达，其中日常稽核任务年初以书面形式下

达。 

第九条    稽核部根据稽核任务，确定稽核目标、稽核重点、稽核方法等具体方案，

上报总裁办公室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    稽核部向稽核对象送达稽核通知书，相关人员做好稽核准备。 

第十一条         组成工作小组，进驻稽核对象开展现场稽核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稽

核工作可采取非现场方式进行。 

第十二条        现场稽核工作完成后，与被稽核单位交换意见，由稽核部负责人指定

稽核人员出具稽核报告，经稽核部负责人审批后，报送总裁办公室。 

第十三条         稽核项目完成后，相关的资料应归档管理。 

 

第四章  稽核工作内部控制 

第十四条          稽核部应当采用相对合理的方法，建立起合理的控制制度， 提高稽

核的准确性。 

第十五条          对不同的稽核对象和内容确定不同的方法： 

（一）    采用抽样稽核等方式，对稽核对象的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

性、有效性进行测试； 

（二）    运用审核、观察、询问、函证和分析性复核等方法，获取充分、相关、可

靠的稽核证据，以支持稽核结论和建议； 

（三）    在稽核过程中积极利用计算机进行辅助稽核。 

第十六条            在稽核过程中，应遵守以下纪律： 



（一）    抽调参加稽核的工作人员，应实行部门（分公司）、岗位回避制度，以保

证稽核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公平性、准确性。 

（二）    对稽核过程中的信息应当保密，非工作小组成员不得打听相关信息； 

（三）    被稽核部门（分公司）提供用作稽核证据（依据）的资料，应由提供部门

（分公司）签章； 

（四）    将稽核程序执行过程中收集的稽核证据和各项检查事实，记录于稽核工作

底稿，形成事实确认书并由稽核对象签署确认； 

（五）    稽核结论需与被稽核部门（分公司）交换意见后，再出具稽核报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准则由稽核部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十八条         本准则自二〇〇二年四月七日起实施。 

 


